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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2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
日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将于 2023年 10月 15日起施行。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
表示，“双减”改革实施两年以来，校外培
训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擅自举办
校外培训机构、隐形变异开展校外培训
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个别机构“卷
款跑路”问题仍零星发生，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仍不时受到损害，迫切需要健全校
外培训法律制度，明确执法责任、执法权
限、执法依据等，提升校外培训执法规范
化、法治化水平，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
合规者受到保护，保障“双减”改革不断
取得实效。

办法明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面向社会招收 3 周岁以上学龄前儿

童、中小学生，违法开展校外培训，应当
给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本办法。

办法规定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依法按
照行政处罚权限实施，分别对线下、线上
校外培训的管辖作出规定。

办法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未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同时符合线
下培训有专门的培训场所或线上培训有
特定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序、有 2名以上
培训从业人员、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分
工的，即构成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

办法明确了擅自有偿开展学科类隐
形变异培训的情形，列举了“转线上”“转
地下”“换马甲”等 3种隐形变异行为及
兜底条款，规定了警告直至 10万元以下
罚款的法律责任。

办法还提出，对中小学在职教师擅自有
偿开展学科类培训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教育部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有偿开展学科类培训最高罚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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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查处校外培训违法行为
教育部就《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答记者问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依法深化校外培训治理，近日，教育部印发了《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教

育部令第53号）（以下简称《办法》）。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就《办法》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对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擅自举办校外培训
机构的行为，如何处罚？

答：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民
办学校）是民办教育促进法明令禁止
的违法行为（第六十四条），一些“黑
机构”搞恶性竞争，导致“劣币驱逐良
币”，扰乱行业生态，损害家长和学生
权益。《办法》第十七条根据行政处罚
法授权（第十三条），列明了擅自举办
校外培训机构的认定情形，规定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经审批开展
校外培训，同时符合线下培训有专门
的培训场所或线上培训有特定的网
站或者应用程序、有 2名以上培训从
业人员、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分工
的，即构成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
责令停止举办、退还所收费用，并对
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

问：对校外培训机构拒不
执行预收费监管有关规定的
行为，如何处罚？

答：“退费难”“卷款跑路”是人民
群众最为痛心疾首的商家无良行为，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拒不执行校外培训
收费价格、收费行为、预收费管理等有
关规定，违规收取大额预收费导致“卷
款跑路”风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站稳人民立场，依法予以防范治
理。此前，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已出
台有关政策，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
不得收取超过 3个月或 60个课时的
费用，学科类培训收取费用不得超过
政府指导价限额标准，非学科类培训
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 5000元。《办法》
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
预收费管理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
关部门有关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
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

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止招收学员、吊销许可证件。

问：对擅自组织面向中小
学生的社会性竞赛活动的行
为，如何处罚？

答：为落实中央《“双减”意见》精
神，教育部办公厅、中央编办综合局、
民政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已 公 开 印 发 了 管 理 办 法 ，公 布 了
《2022-2025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
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各地也公布了管
辖范围内的竞赛活动白名单，凡未列
入白名单的均属违规举办的“黑竞
赛”。这类“黑竞赛”普遍存在收费高
昂、管理混乱、质量低下、兜售奖项、牟
取暴利等严重问题，不仅加重学生负
担、影响校外培训治理成效、破坏教育
生态，而且隐藏诈骗风险、侵害群众利
益，必须依法予以治理。《办法》第二十
三条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擅自组

织面向 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中小
学生的社会性竞赛活动的，责令改正，
退还所收费用，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
评；情节严重的，处 5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5万元以上 10万
元以下罚款。

问：发现校外培训违法线
索如何举报？

答：人民群众监督举报是发现校
外培训违法问题线索的重要渠道，对
依法深化校外培训治理具有重要作
用。欢迎人民群众如实监督举报，如
发现违法培训问题线索，可通过国务
院“互联网+督查”、教育部官网、“中国
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及各地开通的
监督举报渠道进行投诉举报；如涉及
违法违规收退费等经济纠纷问题，还
可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进行投诉举
报，也可向当地消协组织投诉举报，共
同推动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共
同维护学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


